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2025 年 11 月 14 日，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

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

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审计工作

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原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连续 3年为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2024 年度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已

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和审计需要，经审慎评估及友好沟通，公司变更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为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就该事项已事先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沟通，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确认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

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和其他有关要求，积极沟通做好后续相关配合工作。

二、资质条件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3 年 12 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成立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19 日，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上城区新业路 8号华联时代大厦 A幢 601

室，首席合伙人为高峰，系原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共有合伙人 117 人，共有注册



会计师 688 人，其中 312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经

审计的 2025 年度收入总额为 100,457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87,229 万元，证

券业务收入 47,291 万元。2024 年度，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205 家，收费总额 16,963 万元，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包括但不限于专用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2024 年度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

公司所在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17 家。

三、风险承担能力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未计提职业风险基金，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30,000 万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近三

年在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赔付。

四、执业记录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次，监

督管理措施 7 次、自律监管措施 8 次和纪律处分 1 次。46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

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 7次、自律监管措施

12 次和纪律处分 2次。

五、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项目组安排配备了 20 名人员，

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 8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团队具有担任本次

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同时也能保持

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善的服务支持体系及专业的

后台支持团队，包括税务、信息系统、内控、风险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工具及

可持续发展服务等多领域专家，且技术专家后台前置，全程参与对审计服务的支

持。

项目合伙人：陈先丹先生，2005 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7 年取得

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23 年至今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从 2025 年起为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点击网络（832571）、锐牛股份（874217）、

美乐雅（834424）等挂牌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赵超方先生，2021 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0

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24 年至今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从 2025 年



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会英女士，2003 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4

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17 年至今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从 2025 年

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复核过超图软件（300036）、德恩精工（300780）、

四川九洲（000801）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合伙人陈先丹、签字注册会计师赵超方、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会英近

三年内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

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上述相关人员近三年内均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

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亦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六、审计工作方案

2025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中汇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实际情

况，制定全面、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案。审计工作围绕公司的审计重

点展开，其中包括收入确认、成本核算、资产减值、研发费用、合并报表等。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全面配合公司审计工作，充分满足了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要

求。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就预审、终审等阶段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与合理有序的

时间安排，并且能够根据计划安排按时提交各项工作。

七、审计质量管理

（一）项目咨询

2025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重大会计审计事项与专

业技术部及时咨询，按时解决重点难点技术问题。

（二）意见分歧解决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分歧解决机制。当审计项目组成

员、项目质量复核人或专业技术部成员之间存在未解决的专业意见分歧时，需要

咨询专业技术部负责人。在专业意见分歧解决之前不得出具报告。2025 年年度

审计过程中，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的所有重大会计审计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无不能解决的意见分歧。

（三）项目质量复核



审计过程中，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实施了完善的项目质量复核程序，主要包括

审计项目组内部复核、独立项目质量复核以及专业技术复核。

（四）项目质量检查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质控部门负责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整改和运行承担责

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监控活动包括：质量管理关键控制点的测

试；对质量管理体系范围内已完成项目的检查；根据职业道德准则要求对事务所

和个人进行独立性测试；其他监控活动。确保项目组在报告签署之前已经按照项

目质量管理要求充分、恰当地执行审计程序。

（五）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

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治理和领导层、相关职业道德要求、客户关系和

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业务执行、资源、信息与沟通、监控和整改程序等八个

组成要素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构成中汇会

计师事务所完整、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基于该质量管理体系，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在近一年的审计过程中没有识别出质量管理缺陷。综上，2025 年度审计过程

中，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的各项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

八、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明确约定了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在信息安全管理中

的责任义务。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了涵盖档案管理、保密制度、突发事件处理

等系统性的信息安全控制制度，在制定审计方案和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也考

虑了对敏感信息、保密信息的检查、处理、脱敏和归档管理，并能够有效执行。

综上，公司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年度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

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5

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

时。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4 日


